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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文化藝術行政人員實習資助計劃》



資助目的

鼓勵本澳文化藝術範疇的社團或商業企業透過參與本計劃，提供有關文

化藝術活動策劃、統籌、行政及技術等實習機會，培養本澳文化藝術範

疇行政人員，從而促進本澳整體文化藝術的健全發展。

申請期：2023年4月11日至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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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對象及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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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推薦實習之行政人員
申請資格的限制

• 年滿18歲至65歲以下（以截止申請日期計算），並持有效澳門永
久性居民身份證之澳門居民；

• 倘為社團推薦：不屬於《已成立社團之領導架構證明書》的領導層
（包括正副會長、正副理事長、正副監事長、正副秘書長，以及性
質上屬於同等職位的人員）；倘為商業企業主推薦：不屬申請人（
自然人企業主）、申請人（法人商業企業主）股東、申請人（法人
商業企業主）行政管理機關成員；

• 自2022年度起計算，參與《文化藝術管理人才培養計劃》或同類
型計劃累計少於三年；

• 具備以下學歷或培訓：

 具有學士學位或以上學歷;

 修畢累計總時數120小時或以上之藝術行政管理或相關課程。

申請對象及資格
一、社團：
• 於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已在澳門依

法設立及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上
刊登章程的本地非牟利社團；

• 宗旨主要與文化藝術範疇相關。

二、商業企業主：
• 於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已成立、且業
務與文化藝術範疇相關的商業企業主；

如屬自然人商業企業主，其須為澳門特
別行政區居民，且其企業須為稅務效力
已在財政局登記；

如屬法人商業企業主，須在澳門特別行
政區依法設立，其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資
本由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擁有，且其企
業須為稅務效力已在財政局登記。



資助期、方式、名額及額度

資助期 ： 上限為12個月，不設延期。最早可由2023年5月1日起計，最遲可由簽訂同意書後翌月
首日開始計算。

資助類型： 補貼。

資助名額： 社團上限70個及商業企業上限10個，共80個（倘社團組別名額未使用完畢，餘額將轉

至商業企業組別，反之亦然），每一個申請人僅可申請1名符合資格的行政人員實習名

額（實習工作並非勞動合同關係），行政人員僅可被一個申請人推薦實習。

補貼 ： ＞可獲資助的開支為資助申請人推薦1名符合資格的行政人員實習費用，上限為151,200

澳門元，對應實習總時數上限為1,728小時，每月實習時數上限為196小時。

＞ 批給資助金額將因應實習行政人員於資助期內實際實習總時數應收取的資助款項實報

實銷，實際實習總時數不得少於48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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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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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文件

• 申請表

• 基本文件

• 被推薦實習之行政人員資料

• 倘有的有助評估資料



申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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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文件
一、如屬社團：
• 社團簽署代表之身份證明文件；

• 申請人刊登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的章程；

• 身份證明局發出之《已成立社團之領導架構證明書》文件，
內容包括有效領導架構之組成；

• 會員大會通過之會議紀錄副本或法定代理授權書副本(如
適用)。

二、如屬商業企業主：
• 申請人的法定代表之身份證明文件及倘有的商業登記證明；

• 申請人符合所規定的申請資格的證明文件（如企業股東身
份證）；

• 申請人營業稅申報表（M/1表格）影印本或財政局發出的
開業聲明；

• 由財政局發出的申請人未因結算的稅捐、稅項及任何其他
款項而結欠澳門特別行政區債務的證明文件；

• 申請人最近期的營業稅徵稅憑單影印本－M/8表格；

• 申請人最近期向社會保障基金供款的證明文件，但不具有
供款義務者除外。

被推薦實習之行政人員資料
• 被推薦實習之行政人員之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

證；

• 被推薦實習之行政人員之個人履歷；

• 被推薦實習之行政人員之學歷證明文件或培訓
證明文件。

倘有的有助評估資料
• 實習培訓計劃的詳細資料；

• 申請人於2022年度全年舉辦之文化藝術活動／
項目介紹及具文字說明的完整資料；

• 申請人於2022年度獲得國際性／全國性獎項或
獲邀參與國際性／全國性籌組活動／項目工作
的相關證明文件資料；

• 申請人於資助期內全年擬舉辦之所有文化藝術
活動／項目介紹及具文字說明的完整資料。



申請階段—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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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可駁回以下情況的申請：
• 項目不符合基金宗旨、申請對象及資格、或申請文件不符合規定；

• 申請人在基金其他受資助項目正處於逾期未償還/未退回/未返還款項的狀況；

• 申請人處於基金拒絕資助名單內；

• 屬基金其他資助計劃的資助範疇；

• 申請人提交多於一個申請；

• 項目屬於澳門其他公共部門或公共實體已公佈的資助計劃範圍；

• 申請人曾舉辦或將舉辦的活動／項目涉及危害國家安全、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涉及不雅、暴力、色情、淫褻、賭博、粗言穢語、影射或侵害他人之權利等不當成分
等情況。

倘沒有出現駁回申請的情況，則基金行政委員會將申請卷宗送交活動和項目評審委
員會進行評審。



評審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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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和項目評審委員會成員由行政委員會主席根據需審議的
項目性質，從相關領域的專家名單中邀請三至七名來自文化
藝術領域、學術界別的專家出任。

 活動和項目評審委員會至少過半數成員出席時方可舉行會議，
並須就每次會議繕立會議紀錄，其內應記錄評審結果及會議
的重要事項。

 經評審後，評分達到60分或以上，方具條件獲批給資助，並
按組別中的排名順序決定是否獲得資助。倘出現同分情況，
將按評審標準順序的分數決定排名。



評審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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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標準 權重

1. 擬定之實習培訓計劃的完善程度 40%

2. 申請人的執行及承擔能力 30%

3. 申請人對本澳文化藝術發展的推動 30%



款項發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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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階段 發放期間及條件 資助款發放百分比

首期 簽署同意書後翌月內
首期發放比例 80%

餘款 接納總結報告及聲明書後翌月內 20%

款項發放方式



監察

提交報告
資助期完結後翌日起計30天內向
基金提交以下文件：

1. 總結報告

2. 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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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有逾期提交報告的罰則

對超出期限遞交報告的項目
扣減資助額度：

• 扣減批給補貼資助額度
10%。



資助額度扣減例子

11

受資助者逾期提交總結報告，扣減受資助項目批給補貼
資助額度10%

*經計算符合每月上限196小時後得出的總時數。

實習總時數
上限

實際實習
總時數

實報實銷
資助額度(a)

因逾期提交報告
經扣減後資助額度(b)

批給資助額度 15.12萬元

項目內容 1,728小時 1,440小時* 1440/1728*15.12萬元
=12.6萬元

15.12萬元*90%
=13.608萬元

經扣減後資助額度
min[(a),(b)]

12.6萬元



取消資助批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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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資助批給的後果

1. 三十日內返還相關
資助款項

2. 列入拒絶資助名單，
兩年內拒絕其提出
的資助申請

基金須取消
資助批給情況

• 作出虛假聲明、提供虛假資料或利用
其他不法手段取得資助款項

• 將款項用於非批給用途
• 違反謹慎、合理規劃及組織活動或項
目的義務而導致對參與者或公共利益，
尤其是公眾安全或社會秩序造成嚴重
風險或損害

• 舉辦的活動／項目涉及危害國家安全、
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的行為

• 不再符合申請對象及資格的要求、且
未於基金訂定的期間內補正不當情事

基金可取消
資助批給情況

•違反章程規定。
•實習培訓計劃執行之審
查結果偏離核心。



終止執行或未能完成活動及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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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助期間，因不可抗力或經基金確認為不可歸責於受資助者的原因，且應
受資助者的終止執行申請，基金可批准終止執行活動及項目

 在上點所指的情況，受資助者須於基金指定的期間內提交總結報告，以便
進行結案程序

 如上述所指的申請不獲批准，且受資助者不繼續執行有關活動及項目，基
金須取消資助批給

 資助期屆滿，受資助者因不可抗力或經基金確認為不可歸責於受資助者的
原因而未能完成活動及項目，基金須進行結案程序；如理由不獲基金確認，
則基金須取消資助批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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